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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总工会 2024 年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

广州市荔湾区总工会是区委主管群众团体的工作部门。

1.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工运方针，围

绕全区工作大局及区委、上级工会的指示、决定，拟定本区工会

工作的指导方针和任务，贯彻执行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

2.依照法律和《中国工会章程》，组织和指导区基层工会坚

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

进一步突出和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任务。

3.对有关职工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区委、

区政府以及上级总工会反映职工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提出意见和

建议；参与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有关政策、制度和措施的拟定；

参与职工重大伤亡事故的调查处理。

4.负责工会理论政策研究；指导全区基层工会组织开展以职

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制度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

推动企业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和监督保证机制的工作。

5.向区属局、集团公司、街道党（工）委推荐其工会的主要



领导人选；协助党（工）委管好工会干部，指导基层工会组织加

强自身建设和改革；研究制定工会干部的管理制度和培训计划；

负责指导基层工会的组织建设工作。

6.对职工劳动安全健康和劳动保护工作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并发挥监督、指导和服务作用；调查研究有关职工就业、工资、

保险、福利等情况，推进职工社会保障和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

7.协助区政府做好劳动模范的推荐评选工作，负责本地区劳

动模范的管理工作；负责区劳动竞赛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8.负责工会经费和工会资产的管理、审查、审计工作；负责

对工会兴办的职工劳动福利事业的指导、协调工作。

9.指导全区职工文化体育活动；负责女职工工作，根据女职

工的特点和意愿开展工作。

10.完成区委和上级总工会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部门整体收支情况

全年预算数 703.86 万元，执行数 703.8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按资金来源分，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703.86 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

款支出 0 万元，其他资金支出 0 万元。按支出性质看，基本支出

679.10 万元，项目支出 24.76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21 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完成区委区政府和上级总工会交办任务、弘扬劳模精神、



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慰问等。从大处着眼、小事做起，把党委、政

府和工会组织的关心温暖及时送到困难职工家中，传递党和政府

的温暖、社会的关爱，增强困难职工战胜困难的信心，为构建和

谐稳定的社会关系作出积极的贡献。

（四）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本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主要任务一共两项。任务一：春节特

困慰问。绩效目标：从大处着眼、小事做起，把党委、政府和工

会组织的关心温暖及时送到困难职工家中，传递党和政府的温

暖、社会的关爱，增强困难职工战胜困难的信心，为构建和谐稳

定的社会关系作出积极的贡献。目标完成情况：整体预算完成率：

100.00%。任务二：劳模专项费用。绩效目标：通过宣传先进典

型，凝聚正能量，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努

力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激励和鼓舞

广大职工积极投身前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伟大实践。目标完成情况：整体预算完成率：100.00%。

二、综合评价分析

（一）自评结论综述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部门支出，我会根据自评工作要求，

积极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完善了绩效考核管理制

度，同时通过自评工作，让绩效目标更合理，指标更明确，部门

整体运行更流畅，工作效率更高效。



（二）各重点工作任务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本部门年度重点工作主要任务一共两项。一是春节特困慰

问。项目年度预算资金 4.49 万元，实际支出 4.44 万元，预算调

减 0.05 万，资金无结余。二是劳模专项费用。项目年度预算资

金 3.51 万元，实际支出 3.33 万元，预算调减 0.18 万，资金无

结余。

（三）主要工作成效

通过本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我们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

的地方，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提高了支出

效率和效益，还提高了部门的绩效管理水平。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属于综合性评价，政策制定、目

标设置、工作机制、组织实施等各方面需要进一步整合规范完整。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下一步，我会将增强工作流程管理，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内

控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部门支出流程，提高支出效率，提升绩

效评价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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